
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壹、 前言

臺灣竹林面積約18.3萬公頃，竹材品質優良，為臺灣早期經濟發展帶來可觀的
效益，倘能藉由伐採4～5年生老竹，促使竹林更新一次，將可維持竹林健康，並發
揮其水源涵養、水土保持等公益功能，也能適量提供國產竹材產量。

臺灣傳統竹加工產業隨著竹材原有用途逐漸被鋼筋、水泥、塑膠等其他材料取
代，加上人口老化、傳統產業外移等因素影響逐漸沒落，使竹林所有人伐竹生產竹
材意願逐漸降低，致國產竹材產銷供應鏈已有斷鏈情形，進而影響國內下游原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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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使用者或竹加工業者等，轉而進口
竹材原料或竹加工半成品使用。竹林
要能永續經營，必須透過伐採老竹始
能促進發筍與更新，若老竹未能適時
適量伐採利用，將導致竹林根系生長
衰敗、水土保持功能衰退。因此，如
何提高竹林所有人願意永續經營竹
林，是政府必須面對之課題。

經統計，臺灣竹材生產量自105
年開始直線下滑，107年後甚至連續
3年出產不到百萬支竹材。其中一項
關鍵影響因素，正是105年時推出的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臺
灣現有竹材主要產地多位原住民保留
地，竹農擔心一旦疏伐竹林，將無法
滿足「禁伐補償條例」中「竹木覆蓋
率七成」的條件而無法領取禁伐補償
金，因此無意願疏伐竹林。惟查政府
105年發布施行「原住民保留地禁伐
補償條例」之目的，是為加強保育原
住民保留地之森林，以達成維護國土

保安、涵養水資源、綠化環境、自然
生態保育及因應氣候變遷、減輕天然
災害之目標。如竹林所有人為領取禁
伐補償金，使對伐竹生產竹材意願降
低，而不再經營竹林，反不利國土保
安與竹產業發展，因此，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簡稱農委會）針對原住民保
留地禁伐區域竹林，於112年推動竹
林更新獎勵政策，以鼓勵原住民永續
竹林經營。

貳、條文重點說明

農委會為振興臺灣竹產業，提
出111～114年度「新興竹產業發展
計畫」並經陳行政院核定，為扶植竹
產業及推動竹林永續經營，已在112
年2月1日訂定發布「原住民保留地
竹林更新獎勵作業規範」（簡稱本規
範），鼓勵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的
竹林執行伐採作業，不但能領取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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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獎勵金每公頃3萬元，也可從竹
材生產獲取利潤，同時促進竹林更
新、維護竹林健康，達成經濟與環境
雙贏。

為便於原住民申請與減少現場公
所工作人員行政負擔，故本規範之申
請方式、申請期間、申領人及應備文
件等，大部分與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
償條例規定一致，並以竹林所在地公
所為受理窗口、每年辦理。由於竹林
須每4～5年伐採更新，因此規定每
筆竹林請領更新獎勵金後須間隔3年
以上，始能再次請領，並以伐採（運）
許可證或公所核發竹林更新證明書等
伐採事實，作為請領依據。

本規範共計11點，其要點重點
摘敘如下： 
一、訂定本規範目的。係為推動森林

永續經營及扶植產業振興，輔導
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之
禁伐區域，依法執行竹林伐採作

業，以促進其更新，維護竹林健
康，提升國土保安與環境保育公
益功能。（第1點）

二、明定竹林更新獎勵金發給對象。
以竹林位於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簡稱原民會）依原住民保留
地禁伐補償條例規定，公告劃定
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之禁伐區
域，具原住民身分之所有權人或
合法使用人（簡稱竹林所有人）
為限。（第2點）

三、定義本規範所稱竹林伐採作業。
如在森林區域內之竹林，指國、
公、私有竹林所有人依法申請取
得林產物採取（運）許可證且辦
理查驗在案。如在農牧用地等森
林區外之竹林，指竹林所有人於
伐採時，向竹林所在地鄉（鎮、
市、區）公所申請，伐採後經公
所派員勘查，認定有施行伐採
作業，並符合該筆土地之竹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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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未達七成；或竹林皆伐作業面
積超過該筆土地面積三分之一以
上；或竹林擇伐作業之竹支數，
超過該筆土地區域內竹支總支數
三分之一以上等情形之一者，發
給原住民保留地竹林更新證明
書。（第3點）

四、明定竹林更新獎勵金發給條件。
竹林所有人執行竹林伐採作業符
合下列條件時，得依本規範申請
獎勵金，並明定竹林採伐作業期
間有跨年度情形者，以完成竹林
伐採作業年度作為核發竹林更新
獎勵金之年度。（第4點）

（一） � �竹林位於原民會公告劃定原住
民保留地範圍內之禁伐區域。

（二） � �土地面積為0.1公頃以上，並以
竹為經營主體，且依法可執行
竹林伐採作業。

（三） � �依本作業規範第3點規定完成
竹林伐採作業。

（四） � �無濫墾、濫伐、擅伐之情事。
（五） � �同一地號之土地當年度未領取農

委會造林獎勵金或其他機關發給
性質相同獎勵金、補償或補助。

（六） � �同一地號之土地前3年未請領
竹林更新獎勵金。

五、明定竹林獎勵金之受理期間、申
請、補正程序及應備文件。規定
符合申領條件之竹林所有人應填
具申請書與應備文件（如土地登
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國民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及證明為竹林所

有人、合法使用人之其他證明文
件），於當年度1月1日起至4月
30日止，向竹林所在地公所提
出申請；文件不齊備者，應按公
所通知期限內完成補正。申請人
應於完成竹林伐採作業之日起1
個月內通知公所辦理初審，但申
請時已完成竹林伐採者，則可同
時檢附採取（運）許可證、採運
許可證正面及背面之影本或竹林
更新證明書通知公所。（第5點）

六、明定竹林獎勵金之審核及准駁。
規範基層公所、直轄市、縣
（市）政府受理竹林更新獎勵金
申請後之審核及准駁。（第6點
及第7點）

七、明定竹林更新獎勵金計算方式。
每公頃新臺幣3萬元，按該筆地
號實際竹林伐採作業面積計算；
面積不足一公頃者，按面積比率
核發，並算至公頃以下四位數為
止。（第8點）

八、明定受理機關應注意事項。公所
應於每年8月 31日前，通知尚
未通知公所完成竹林伐採作業辦
理現勘與初審之申請人，應於當
年度完成竹林伐採作業，倘無法
於當年度執行竹林伐採作業者，
得撤回申請，另依原住民保留地
禁伐補償條例規定申請禁伐補償
金。（第9點）

九、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對竹林更
新獎勵金計畫申請與結案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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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事務處理規定。（第10點及第 
11點）

參、結語

由於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公告
禁伐區域之竹林，現有「禁伐補償條
例」提供禁伐補償金，致竹林所有人
竹材生產意願低落，已衝擊臺灣竹材
之中下游加工利用相關產業。農委會
已於112年2月1日發布原住民保留
地竹林更新獎勵作業規範，對願意進
行伐採生產竹材者，提供與禁伐補償
金3萬元相對等的竹林更新獎勵金。
只要原保地竹農願意疏伐竹林、生產
竹材，就可以申請與禁伐補償金同樣
額度的「竹林更新獎勵金」每公頃3
萬元。

本年度竹林更新獎勵金受理至4
月底截止，為充分使原住民保留地禁
伐區域之竹林所有人瞭解本項新政策

及申請方法並及時申請，農委會林務
局自112年2月24日起至3月底，將
會同原住民族地區竹材主要產地之
直轄市、縣政府與當地公所及當地林
區管理處，共同辦理8場次推廣說明
會。優先選擇桃園市、新竹縣、苗栗
縣、南投縣、嘉義縣、花蓮縣及高雄
市等原住民區竹材主要產地辦理，後
續仍會視情形再與其他原住民族地區
之直轄市、縣政府共同規劃辦理。歡
迎原保地竹林所有人踴躍參加說明
會，並儘早提出申請，農民不須擔心
疏伐生產竹材當年損失既有收入，更
可額外獲得竹林生產販售的收益，希
望在輔導原住民依法伐採生產竹材，
增加收入之同時，也能促進竹林更
新，達成國土保安的公
益功能，在此同時，
還能提供山區原住民
的工作機會，活絡原
鄉山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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